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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格 

層
，
不
規
定
在
學
時
期
，
進
院
試
當
兩
月
，
即
分
綿
吞
層
，
芷
可
遞
進
，
合
第
五
層
者
，
准
充
教

7:~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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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初
，
于
東
院
長
囑
收
集
枝
丈
脊
料
，
並
籌
設
枝
丈
艙
，
蓋
今
歲
適
值
我
枝
入
十
週
年
紀

念
，
追
溯
說
往
光
學
之
枝
丈
，
所
以
東
勵
於
來
、
菇
，
是
與
周
未
使
教
授
等
，
共
策
進
行
，
而
我

枝
之
丈
料
桔
索
，
歷
經
播
遲
或
焚
於
焰
火
，
或
陷
於
大
陸
，
追
尋
巷
述
，
珠
成
困
難
。
乃
根
據

文
聲
月
刊
中
校
友
之
記
述
及
盛
父
宣
懷
之
是
齋
存
稿
，
氏
、
初
之
交
通
鐵
道
去
報
，
編
為
枝
丈
紀

年
，
承
箭
校
長
竹
銘
父
之
指
導
，
于
潤
生
、
程
欲
明
學
長
之
指
丘
，
併
此
誌
諦
。
溫
舟
勳
謹
識

光
緒
二
十
二
年
(
氏
前
十
六
年
，
西
曆
一
八
九
六
年
)

春
，
辦
理
輪
船
電
雄
事
務
大
臣
盛
宣
懷
，
票
明
兩
江
總
督
劉
坤
一
，
籌
設
南
洋 

亭
，
並
在
上
海
斜

m
A

精
品
昌
廟
割
地
捐
助
。

九
月
，
盛
九
奏
「
請
設
學
堂
芹
」
'
建
議
除
丈
津
之
中
品
學
堂
(
盛
氏
、
品
年
在
未
津
海
闖
進
仕
內
籌

訣
，
本
年
正
式
招
生
，
從
改
稱
北
洋
學
堂
)
，
及
上
海
籌
設
中
之
南
洋
位
學
汁
，
並
在
京
師
及
上
海
各
設

造
成
館
，
「
取
成
材
之
士
，
專
學
英
法
語
言
文
字
，
專
課
法
律
，
合
法
政
治
，
通
商
之
亭
，
期
以
三
一
年
，
」

再
行
出
洋
留
學
，
以
為
汁
交
人
才
之
培
展
。
而
在
上
海
之
造
成
館
，
前
建
議
附
設
於
南
洋
去
學
內
。
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盛
九
補
投
太
常
寺
少
卿
。

十
-
一
月
十
二
日
，
盛
氏
奏
「
籌
建
南
洋
位
學
及
造
成
館
令
已
丘
，
叩
以
輸
電
兩
局
無
搞
經
費
，
籌
建

南
洋
女
學
基
宇
。

光
緒
二
十
三
年
(
氏
前
十
五
年
，
面
層
一
入
九
之
年
)

盛
宣
懷
朱
仕
南
洋
去
學
督
辦
，
調
八
刀
省
椅
用
知
府
何
制
規
為
總
捏
，
聘
福
問
森
(
』
。
「
口
口
丘
之
口

福
開
森
代
以
高
昌
廟
原
也
卑
，
濕
，
不
合
於
用
，
又
逼
近
梨
造
局
，
尤
不
相
宜
，
改
洽
上
海
道
蔡
鈞
在

徐
家
溫
以
每
故
官
銀
一
百
-
一
十
元
另
辟
校
也

9
計
劃
固
瓏
，
新
注
定
名
曰
中
院
，
規
定
給
式
，
登
扭
轉
招
具

扶
標
承
辦
。

名
，
說
一
汁
院
學
堂
，
令
師
範
生
八
刀
班
敬
之
。
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
一
一
月
間
，
考
遂
成
才
之
士
四
十
名
，
先
設
師
範
院
一
學
堂
。
為
我
國
師
範
教
育
之
開
始
。

三
月
七
日
(
陽
厝
四
月
八
日
)
借
籌
建
基
地
斜
對
面
之
湖
絲
廠
，
先
行
開
亭
。

九
月
訪
日
本
師
範
學
校
有
附
設
小
學
校
之
法
制
，
還
十
歲
內
外
至
十
七
八
歲
之
聰
穎
勛
章
一
百
二
十

(
氏
前
十
四
年 

/\

九」

，
面
屑
一

八
年
)

一
一
月
，
始
辦
中
院
。

四
月
，
盛
九
奏
「
籌
集
商
捐
開
辦
南
洋
玄
學
摺
」
'
「
南
洋
文
學
附
設
譯
書
院
岸
」
'
「
新
設
各
堂

學
生
請
先
成
抖
兩
試
卉
」
?
詳
述
南
洋
父
學
設
枝
之
樺
想
及
章
程
?
並
建
議
以
學
堂
內
之
考
試
列
抵
各
此

h
A

舉
辦
之
歲
試
料
試
。
南
洋 

學
以
訓
練
政
治
家
，
汁
交
家
為
主
旨
，
而
工
藝
機
器
方
面
初
水
及
之
，
如
學

生
之
布
此
興
趣
者
則
挑
出
另
送
專
門
學
堂
。
南
洋
玄
學
分
立
四
院 

一
、
師
範
院
定
額
高
才
生
四
十
名
，

習
。
-
一
、
汁
院
即
日
本
師
範
學
校
之
附
屬
小
學
杖
，
定
額
=
一
泣
，
一
百
二
十
人
。
二
一
、
中
院
的
叮
二
等
學
告

i ?
八
刀
白
血
，
每
班
三
十
人
?
共
定
額
一
百
-
一
十
人
。
自
第
四
誰
至
第
一
班
，
成
升
一
雄
，
共
四
年
。
四
、

上
院
的
叮
頭
等
學
堂
，
分
四
雄
，
每
班
三
十
人
，
共
定
額
一
百
二
十
人
雪
白
第
四
班
至
第
一
班
，
成
升
一

(
A

位
，
共
田
斗
。 

學
並
設
圖
書
院
及
譯
書
院
。
上
院
學
生
卒
業
徒
，
擇
其
侵
異
者
脊
送
出
洋
。
此
章
程
之

一的一

訂
立
，
實
為
我
國
近
代
教
育
，
包
小
學
至
大
學
新
學
剎
甘
寂
平
之
規
割
。

五
月
十
九
日
，
奉
磚
批
准
辨
譯
音
院
。
聘
張
元
濟
(
請
生
)
主
持
。

光
緒
二
十
五
年
(
氏
前
十
三
年
，
面
層
一
入
九
九
年
)

什
院
之
幼
童
雄
，
正
式
定
名
為
蒙
學
堂
，
花
西
園
小
學
校
專
教
幼
童
為
中
院
儲
才
之
池
，
八
刀
高
等
楠

O
H
m
d
m

可 

。
口
)
為
監
院
，
張
旗
論
為
總
教
習
。

一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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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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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4 '
當
-
一
級
略
，
如
西
國
尋
常
高
等
之
意
。
〈
按
盛
九
恭
、
光
緒
二
十
入
年
九
月
南
洋
父
學
歷
年
辦
理
情
形
摺
中
有

箭
引
之
蒙
學
堂
定
義
，
並
梓
蒙
學
堂
閥
、
清
-
一
十
五
年
。
查
是
﹒
時
各
地
新
學
堂
紛
妨
設
立
，
裝
學
堂
之
名
稱

，
為
當
峙
概
括
相
當
於
私
塾
程
度
之
學
堂
而
訣
，
而
無
明
確
之
定
義
，
直
至
二
十
入
年
欽
定
學
堂
章
程
去

仲
，
始
規
定
蒙
學
堂
為
台
六
威
主
九
歲
四
年
例
之
拉
業
學
堂
，
其
上
很
有
色
十
歲
五
十
二
歲
之
三
年
剖
尋

常
小
學
堂
及
台
十
三
一
歲
至
十
五
成
之
三
年
剎
高
等
小
學
堂
。
此
處
之
眾
學
堂
，
似
包
括
尋
常
及
高
等
小
學

堂
。
)
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(
氏
前
十
二
年
，
面
層
一
九 

0
0

年
)

是
年
皮
于
拳
亂
，
未
津
﹒
中
西
叩
門
于
堂
停
辨
，
學
生
星
散
，
設
枝
鐵
路
第
四
推
及
預
料
推
二
十
餘
人
，
來

南
洋
位
學
院
附
墳
。

十
一
月
，
盛
九
奉
派
為
會
辦
商
務
大
臣
。
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(
氏
前
十
一
年
，
面
曆
一
九 

O

一
年
)

辦
特
﹒
誰
更
述
原
奏
造
成
之
意
專
款
中
西
政
治
文
學
法
律
道
德
諸
亭
，
以
儲
經
濟
特
抖
人
才
之
用
。
蓋

盛
氏
原
擬
辦
達
成
館
教
材
之
士
，
以
收
速
效
，
件
品
成
當
時
急
需
之
外
交
政
治
人
才
，
而
達
成
館
未

立
。
總
理
街
門
及
桂
部
復
於
二
十
四
年
五
月
廿
五
日
奏
定
間
經
濟
特
抖
成
舉
之
斜
，
為
新
設
學
堂
學
生
特

考
求
取
功
名
，
故
此
特
班
，
專
為
應
付
經
濟
特
抖
考
試
而
訣
，
自
氏
元
前
十
一
年
-
一
月
入
學
至
氏
元
前
九

年
一
月
離
枝
，
共
一
推
計
四
十
四
人
。

設
泉
文
學
堂
，
附
屬
於
父
學
內
，
考
進
成
學
高
才
之
士
專
習
泉
、
叉
，
講
授
高
等
普
通
科
學
，
以
備
譯

中
院
第
一
班
幸
素
。

進
中
西
學
堂
附
咕
咕
生
及
南
洋
父
學
資
深
學
生
-
一
十
一
人
赴
英
美
留
學
。

五
月
，
地
理
何
胡
筑
在
父
學
仕
為
兩
江
總
督
羊
擬
有
關
新
改
計
割
。
、
方
擬
﹒
索
屬
稿
，
擲
李
遠
逝
。
台

仕
總
理
，
自
十
月
抬

正
月
五
七
月
由
張
元
濟
(
萌
生
)
仕
總
理
，
自
七
月
至
十
月
，
由
勞
乃
空
(
玉
初
)

，
由
沈
曾
植
(
于
垮
)
仕
總
理
。

口
持
敬
恆
(
稚
輝
)
台
一
月
始
仕
小
學
總
教
習
，
四
月
由
南
洋
文
學
背
送
赴
日
留
學
。

福
開
森
九
赴
歐
考
察
吞
商
哲
學
校
，
作
一
計
剖
，
建
議
辦
高
等
商
抖
。

是
年
七
月
二
日
上
諭
飾
令
吞
省
普
設
學
堂
，
十
月
廿
五
日
役
准
禮
部
所
議
李
堂
選
舉
鼓
勛
章
程
?
各

省
府
川
縣
所
舉
之
學
堂
，
可
按
程
度
逕
于
庫
增
惜
生
之
功
名
，
而
南
洋
父
學
因
不
屬
於
省
府
州
峙
，
致
求

能
同
等
待
遇
，
學
生
離
去
者
多
。

十
一
月
蠱
九
奉
當
太
子
太
條
，
並
派
為
辦
理
商
稅
事
務
大
臣
，
於
十
二
月
，
奏
請
設
商
務
學
堂
舟
，

提
於
南
洋
古
學
旁
購
也
建
造
商
務
學
堂
一
所
。

J

L

光
緒
二
十
入
年

元
月
，
盛
九
補
技
工
部
左
侍
坪
。

設
政
治
專
料
為
預
料
，
以
為
創
設
上
院
之
丰
備
。

四
年
，
高
等
學
堂
二
一
年
9
大
學
堂
三
年
?
大
學
院
不
設
年
恨
。
高
等
學
堂
可
分
設
大
學
預
備
科
成
高
等
農

工
商
實
業
學
堂
，
由
志
省
辦
訣
。 

而
大
學
堂
則
限
於
京
師
大
學
堂
。

九
月
十
七
日
，
盛
九
奉
南
洋
位
學
歷
年
辦
理
情
形
摺 

爭
取
南
洋
位
學
列
入
學
堂
選
舉
鼓
勵
章
程
，

洋
玄
學
內
增
設
商
務
等
堂
。
奉
扎
交
帶
口
學 

入
臣
說
奏
，
而
求
得
定
論
。

十
月
十
七
日
?
學
生
發
生
學
潮

為
學
生
在
枝
汁
組
織
會
社
之
始
。

(
氏
前
十
年
，
面
曆
一
九 

O

二
年
)

是
年
夫
部
尚
書
管
李
大
臣
張
百
熙
奏
擬
學
堂
章
程
?
是
為
「
欽
定
學
堂
章
程
」
'
為
我
新
學
制
之
官

方
正
式
現
定
之
始
。
自
六
歲
開
始
，
計
蒙
學
堂
四
年
，
尋
常
小
學
堂
二
一
年
，
高
等
小
學
堂
三
年
，
中
學
堂

9


按
省
府
所
辦
學
堂
之
例
，
挨
得
加
名
。
添
一
為
配
合
欽
定
章
程
會
奏
請
明
定
為
南
洋
高
等
欠
學
堂
，
芷
在
南

9
退
出
學
校
，
除
意
見
者
於
中
回
教
育
會
，
並
台
餌
，
愛
國
學
社
?
是

~:~

d 

設

A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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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曾
植
仕
總
理
至
-
一
月
，
-
一
月
至
十
月
由
汪
鳳
藻
合
之
房
〕

仕
總
理
，
十
月
由
劉
樹
屏
(
峰
、
民
)

媳
程
。

福
問
森
離
杖
。

張
美
翊
(
讓
一
-
一
)
任
提
詞
。
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(
氏
前
九
年
，
面
層
一

九
O
三
年
)

一
月
，
特
拉
學
生
離
枝
停
辨
。

五
月
，
中
院
第
三
社
畢
業
，
商
約
大
臣
呂
海
東
、
住
廷
芳
，
電
故
大
臣
典
章
萬
字
…
等
大
臣
參
加
。

是
年
說
百
照
，
最
之
洞
，
接
庚
修
改
上
年
之
學
堂
章
程
，
而
成
俗
稱
之
「
奏
定
學
堂
章
程
」
。
自
蒙

接
院
(
如
今
之
幼
稚
園
)
始
，
始
七
歲
入
初
等
小
學
堂
五
年
，
高
等
小
學
堂
四
年
，
中
學
堂
五
年
，
高
等

學
堂
(
大
學
預
料
)
三
年
，
再
入
分
料
大
學
堂
(
京
師
大
學
堂
)
。
而
不
入
高
等
等
堂
者
，
則
另
入
農
工

商
實
業
學
堂
，
計
預
科
一
年
，
本
科
三
一
年
共
四
年
。

上
年
奏
請
足
為
南
洋
高
等
玄
學
堂
事 

p
管
等
大
臣
肘
奏
待
調
查
玄
學
章
程
及
學
生
功
課
再
擬
，
本
年

八
月
盛
氏
彼
奏
請
將
上
院
作
為
高
等
商
務
學
堂
。

總
坦
劉
樹
屏
於
四
月
離
職
，
由
提
﹒
胡
說
美
翊
兼
代
。
十
月
，
張
鶴
齡

頓
當
寶
星
。

光
緒
三
十
年
(
氏
前
八
年
，
西
屑
一

(
筱
國
)
仕
總
捏
，
福
開
森
奉

九 
O

四
年
)

高
等
預
科
第
一
班
畢
素
。
始
辦
商
務
抖
。

盛
氏 

7
是
，
船
電
兩
局
改
歸
北
洋
大
臣
管
理
?
經
費
驟
域
，
裁
撤
詩
書
院
，
泉
、
文
學
堂
。

總
理
張
的
吶
齡
於
四
月
離
枝
，
很
由
張
美
翊
繼
任
。

冬
，
奉
令
改
隸
南
部
，
盛
氏
準
備
移
交
。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
i
e
-

、
:
;
'
、

蚣
，

(
氏
前
七
年
，
西
層
一
九 
O
五
年
)

花
枝

高
等
預
料
第
二
駐
華
索
。

學
堂
，
派
玉
清
穆
(
丹
換
)
接
仗
，
並
白
楊
去
琦
(
杏
城
)
繼
任
監
督
。
盛
氏
稱
開
辦
八
年
，
畢
，
當
回
次

習
一
-
一
人
頌
于
寶
星
。
楊
去
琦
雖
白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-
一
月
五
三
十
五
年
八
月
名
為
監
督
，
但
並
求
處
理
實
際

技
務
，
其
間
由
玉
清
穆
(
丹
格
)
台
三
十
一
年
八
月
至
三
十
-
一
年
二
月
代
扭
。
但
光
使
(
昭
展
)
怯
教
務
長
。

﹒
屠
技

扎
篩
關
內
汁
鐵
路
局
籌
設
鐵
路
的
字
堂
。
當
即
勘
定
開
平
常
武
街
軍
學
堂
舊
址
開
辨
，
由
關
內
汁
鐵
路
局
總

辦
(
周
長
齡
及
其
家
修
)
兼
任
李
堂
總
辨
，
聘
京
奉
鐵
路
總
工
程
司
其
人
葛
爾
飛
鳥
總
教
替
。
五
月
，
用

長
齡
擬
訂
學
堂
條
規
三
十
條
，
七
月
，
因
實
習
方
仗
，
攻
設
恭
、
唐
山
，
丸
月
十
七
日
持
定
唐
山
此
基
-
一
百

哉
，
是
為
唐
校
之
拾
。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(
氏
前
六
年
，
西
屑
一
九 

O
六
年
)

﹒
泥
技

主
月
，
郵
侍
部
成
立
，
混
枝
台
商
部
改
隸
郵
件
部
，
特
為
郵
件
部
上
海
高
等
實
業
學
堂
。
抬
辨
鐵
路

工
程
抖
。

-
一
月
，
問
于
破
務
局
函
路
局
請
另
招
礦
科
學
生
一
堆
，
增
入
肆
章
，
二
一
月
、
初
三
一
日
(
陽
屠
三
月
廿
七

日
)
奉
准
，
因
而
定
名
為
唐
山
路
礦
學
堂
。
間
四
月
九
日
(
陽
厝
五
月
-
一
日
)
路
局
與
開
平
破
務

魁主

v

'
、 

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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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辦
山
海
關
內
汁
鐵
路
大
臣
袁
世
凱
，
胡
鴻
芬
，
於
光
緒
三
一
十
一
年
四
月
四
日
(
陽
屠
i
月
七
日
)

，
也
洋
遊
學
者
i
十
餘
人
，
且
奏
請
嘉
獎
總
坦
張
美
翊
，
教
習
張
丈
爵
，
另
教
習
入
人
詩
升
等
，
及
洋
教

-
一
月
，
盛
九
正
式
奏
報
移
交
商
部
，
並
卸
督
辦
職
。
商
部
A
w
-
-
月
十
一
日
奏
定
校
名
商
部
高
等
實
業

m
A

一 73 :-: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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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。

tt {I 、
五
合
同
十
六
條
，
鳩
工
建
屋
。
分
別
在
津
沌
香
溶
等
處
，
招
考
新
生
，
六
月
十
四
日
考
試
，
錄
取
一
百
三

十
一
人
，
八
月
，
以
候
選
主
簿
方
伯
標
(
柱
臣
)
仕
監
督
，
十
二
月
間
，
新
生
終
讀
到
枝

74 一 
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(
氏
前
五
年
，
由
曆
一
九 
O
七
年
)

造
技
商
務
斜
畢
業
。
始
辦
電
機
料
，
船
玖
抖
。
中
院
改
稱
附
屬
中
學
，
汁
院
為
附
屬
小
學
。

八
月
，
楊
文
放
繼
楊
去
琦
仕
監
督
，
末
，
到
職
。
九
月
，
都
傳
部
派
唐
文
治
(
蔚
芝
)
怯
監
督
。

房
枝

一
月
，
唐
枝
間
諜
，
方
伯
標
為
監
督
。

該
枝
始
為
由
關
肉
汁
鐵
路
局
及
開
平
礦
務
局
合
辨
，
七
月
!
關
內
汁
鐵
路
局
改
稱
京
承
鐵
路
總
局
，

改
隸
部
件
峙
，
十
-
一
月
八
日
，
郵
件
部
扎
京
奉
鐵
路
總
局
派
候
椅
郎
中
羅
傳
為
學
堂
坐
辨
，
台
此
校
務

乃
由
郵
﹒
傳
部
直
接
管
理
，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，
由
部
頌
發
間
防
。
開
平
擴
務
局
因
梅
林
屬
關
餘
，
乃
退
出
，
故

鏡
斜
水
辨
，
僅
鐵
路
工
程
抖
。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(
氏
前
四
年
，
面
層
一
九 

O
入
年
)

皂
校

高
等
預
料
第
二
一
期
畢
業
。
茶
葉
佐
教
務
長
。

、
善
良

師
生
街
突
而
罷
課
，
全
枝
開
除
，
使
令
學
生
寫
悔
迫
害
彼
返
校
，
惟
開
除
為
首
者
金
濤
及
吳
銘
-
一
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栽
撤
監
督
，
方
伯
棵
離
枝
，
羅
恃

亦
離
去
，
派
學
部
主
事
焦
會
忘
怯
坐
辨
。

十
一
月
一
日
，
葛
爾
飛
離
職
。

宣
統
元
年
(
氏
前
三
年
，
面
層
一

九 
O
九
年
)

﹒
泥
校 

•.


鐵
路
工
程
料
第
一
屆
辛
常
計
五
人
，
全
部
派
赴
英
圈
留
學
。

八
月
，
胡
棟
朝
(
採
廷
)
怯
教
務
長
。

唐
技

干
校

五
月
，
坐
辦
改
名
為
監
督
，
仍
由
熊
奈
志
擔
仕
。

..


部
傳
部
尚
書
徐
世
昌
，
在
部
改
宇
間
去
胡
同
，
建
立
校
舍
，
創
辦
鐵
路
管
坦
傳
習
所
，
為
平
枝
拾
。

八
刀
高
等
誰
及
簡
易
推
兩
紋
。
高
等
誰
設
法
文
一
泣
，
英
文
兩
雄
，
三
年
華
素
。
簡
易
拉
設
英
文
三
誰
，
德

文
一
位
，
一
年
華
素
。
於
七
月
成
立
。
由
字
稜
勛
怯
監
督
，
而
派
章
投
代
涅
監
督
實
際
負
責
。

宣
統
二
年
(
氏
前
二
年
，
面
層
一
九
一 

0
年
)

﹒
泥
校 

..


鐵
路
抖
同
一
一
﹒
駐
華
絮
，
專
門
預
料
畢
索
。

本
，
辛
湯
生
(
鴻
銘
〉
接
任
教
務
長
。

干
校

二
一
月
，
增
設
有
電
簡
易
班
，
及
每
電
高
等
班
，
並
改
稱
郵
傳
部
交
通
傳
習
所
。
六
月
鐵
路
簡
易
推
結

章
，
十
-
一
月
郵
電
簡
易
拉
結
素
。

宣
統
三
年
(
氏
前
一
年
，
面
曆
一
九
一
一
年
)

，
七
月
電
機
科
第
一
﹒
班
畢
業
，
全
部
出
洋
留
學
。
八
月
十
九
日

(
陽
曆
十
月
十
日
)

武
昌
起
義
役
，
唐

~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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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校-

J
A

氏
國 

年
(
一
九
一
二
年
)

是
技

干
校

茄
技

花
枝

息
技 

&".4 文
治
先
生
電
請
清
帝
迫
位
，
全
校
師
生
剪
去
美
辮
，
並
改
枝
名
為
南
洋
大
學
。

鐵
路
工
程
抖
改
為
土
木
料
。

辜
鴻
銘
離
教
務
長
職
，
以
梭
的
叮
取
消
教
務
長
職
位
。

是
紋
。
.

鐵
路
且
程
料
第
一
屆
畢
業
。

-
盛
宣
懷
仕
郵
﹒
傳
部
大
臣
，
唐
、
文
治
洽
商
南
通
張
舉
擬
椅
上
海
吳
游
口
漁
章
含
司
也
基
並
所
領
官
款
六

搗
捐
建
商
船
學
校
。
海
軍
大
臣
亦
洽
﹒
有
丰
厚
祐
擬
報
效
寧
波
孟
智
中
學
堂
所
此
，
設
立
商
船
學
校
。
盛
成

於
三
一
月
奏
「
籌
辦
商
船
學
校
大
概
情
形
摺
」
。
革
中
人
力
財
力
，
先
在
上
海
籌
辦
，
而
保
留
寧
波
房
地
，

備
將
來
設
立
分
校
之
用
。
在
吳
治
口
，
身
令
未
完
成
前
，
先
在
徐
家
涯
購
下
前
南
洋
位
學
所
租
之
湖
絲
廠
房

地
，
並
椅
克
枝
措
政
料
割
入
商
船
學
校
，
先
行
成
立
，
由
唐
、
文
治
朱
仕
監
督
，
夏
孫
鵬
仕
教
務
長
，
稱
為

郵
傳
部
高
等
商
船
學
堂
。

每
件
都
改
稱
交
通
部
。

一
月
十
九
日
，
教
育
部
頻
普
通
教
育
暫
行
辦
法
，
其
中
規
定
學
堂
一
律
改
稱
學
杖
。

七
月
十
日
，
教
育
部
召
開
臨
時
教
有
會
議
，
胡
文
新
學
割
。

人
泥
技

緣
交
通
部
，
稱
為
交
通
部
上
海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。
設
有
附
小
、
附
中
，
專
門
預
料
，
土
木
料
(
由
鐵

路
工
程
抖
改
稱
)
，
電
氣
機
械
抖
(
由
原
四
年
剎
之
電
機
抖
改
稱
，
並
改
為
三
年
制
)

鐵
路
工
程
料
最
拔
一
排
於
七
月
畢
素
。

電
機
抖
第
二
班
於
七
月
辛
索
。-

H
F
ω
r
m
E
8
)

H
M

唐
文
治
仕
校
長
，
謝
爾
屯
(
的 

為
電
氣
按
械
抖
長
，
畢
登
(
司
戶
戶
口
白
白
開 

巳
甘
口
)

代
涅
土
木
料
長
。

史
名
為
交
通
部
唐
山
鐵
路
學
校
，
設
有
鐵
路
工
程
抖
。

鐵
路
工
程
抖
第
二
蛀
辛
素
。

..


丈
名
為
交
通
部
交
通
博
習
所
。

本
年
水
招
新
生
，
鐵
路
高
等
法
文
推
及
其
丈
雄
，
高
等
郵
電
車
(
均
為
三
年
剖
，
此
叮
當
一
統
二
年
三
一
月

入
學
)
於
十
二
月
華
素
。

幸
枝
於
二
月
離
枝
，
三
一
月
五
五
月
由
張
埋
全
代
理
監
督
，
五
月
，
由
羅
志
話
代
理
監
督
。

史
名
吳
湘
商
航
加
學
校
，
由
薩
鎮
水
佐
校
長
，
設
航
海
抖
。
由
持
取
新
技
令
落
鼠
，
還
入
上
課
。

氏
國
二
年
(
一
九
一
三
年
)

藹
特
尤
(
出
﹒
〉

.•


五
月
十
日
，
坎
特
唐
山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，
校
長
仍
為
趣
去
北
。
鐵
路
工
程
抖
改
稱
土
木
料
。

晶，

A

-
J
Y
S
S
H
r
g
r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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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…示
志
為
監
督
，
七
月
四
日
離
職
，
部
派
趣
去
北
接
收
，
改
科
技
長
。

任
土
木
料
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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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

干
校

，
姑
校

人
泥
校

﹒
泥
校

是
校

這
校 

..


監
督
羅
忠
話
於
四
月
離
職
，
由
純
國
禎
接
倍
，
改
稱
所
長
。
開
辦
推
級

第
一
屆
無
線
電
報
速
成
社
(
二
年
九
月
至
三
年
四
月
)

統
計
推
(
-
一
年
五
月
五
三
年
十
一
月
)

高
等
電
氣
主
程
甲
班
(
有
線
電
工
程
推
)
(
二
年
九
月
五
四
年
五
月
)

第
一
推
畢
素
。

干
校
開
辦
社
級

第
二
屆
無
線
電
達
成
雖
(
三
年
四
月
五
四
年
十
月
)

高
等
電
氣
工
程
已
班
(
五
年
入
月
五
五
年
五
月
)

法
文
專
修
鐵
路
工
程
中
等
社
(
三
年
九
月
五
五
年
九
月
)

英
文
鐵
路
專
修
抖
高
等
工
程
班
(
三
年
九
月
五
五
年
九
月
)

英
文
鐵
路
專
修
抖
高
等
工
程
捕
習
推
(
三
年
九
月
至
五
年
十
二
月
)

鐵
路
管
涅
特
(
二
一
年
九
月
至
六
年
六
月
)

位
軍
軍
官
鐵
路
講
習
推
(
三
年
十
一
月
五
六
年
十
-
一
月
)

氏
國
四
年
(
一
九
一
五
年
)

電
氣
機
械
抖
恢
很
為
四
年
制
。

干
校
開
辦
班
級 ..
..


第
二
屆
有
線
電
工
程
班
(
四
年
三
月
五
六
年
三
月
)

，
船
枝

因
經
費
困
難
，
本
年
停
辨
。

氏
國
五
年
(
一
九
一
六
年
)

盛
會
一
懷
卒
。

始
設
鐵
道
管
涅
特
。

八
月
，
駱
迫
繼
趙
士
北
怯
校
長
。

干
校
開
辦
推
級

鐵
路
管
理
實
習
推
(
五
年
去
月
五
七
年
十
二
月
)

鐵
路
管
理
甲
推
(
五
年
六
月
五
八
年
六
月
)

十
二
月
，
交
迫
停
習
所
割
分
為
鐵
路
管
程
學
校
及
郵
電
學
校
，
由
陳
策
是
任
兩
校
校
長
。

氏
國
六
年
(
一
九
一
七
年
)

廿
週
年
紀
念
大
會
，
主
何
先
生
紀
念
碑
以
紀
念
品
洋
古
學
首
仕
總
理
何
制
棍
。

..


ll' P 

..


氏
國
三
年
(
一
九
一
四
年
)

也 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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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校

民
國
七
年

子

校 

-
泥
校

干
校

花
枝

始
設
機
械
抖
。

七
月
，
幸
余
元
繼
駱
遮
住
校
長
。

干
校
。
.

七
月
，
陸
夢
煎
仕
郵
電
學
校
校
長
，
食
人
鳳
仕
鐵
路
管
理
學
校
枝
長
。

郵
電
學
枝
開
辦
斑
紋

海
軍
無
線
電
中
等
工
程
誰
(
六
年
一
月
至
六
年
十
二
月
)

有
線
工
程
甲
班
(
六
年
一
月
至
七
年
十
一
一
月
)

高
等
電
氣
工
程
推
(
六
年
一
月
至
七
年
十
二
月
)

有
線
電
工
程
已
推
(
六
年
九
月
至
八
年
七
月
)

有
線
電
工
程
丙
拉
(
六
年
九
月
五
八
年
七
月
)

鐵
路
管
理
學
枝
則
承
續
在
枝
各
社
，
求
開
辦
新
血
。

(
一
九
一
入
年
)

郵
電
學
校
開
辦
斑
紋 

..


海
軍
無
線
電
中
等
工
程
班
(
七
年
一
月
至
七
斗
十
二
月
)

有
線
電
工
程 
7
位
(
七
年
九
月
至
九
年
一
月
)

鐵
路
管
理
學
校
開
辦
班
級

鐵
路
管
理
乙
推
(
七
年
一
月
至
九
年
十
二
月
) 

、 

J
i
-
-
J
I
-
-

可 

氏
國
入
年
(
一
九
一
九
年
)

•.


h
A

建
立
本
校
釗
始
人
盛 

紀
念
碑
。

..


郵
電
學
校
間
辦
班
級 

..


有
線
電
工
程
戊
位
(
八
年
一
月
至
九
年
七
月
)

無
線
電
高
等
工
程
班
(
八
年
一
月
至
九
年
十
-
一
月
)

電
話
專
修
誰
(
八
年
九
月
至
九
年
七
月
)

無
線
電
中
等
工
程
推
(
八
年
九
月
至
九
年
十
-
一
月
)

有
線
電
工
程
已
推
(
八
年
九
月
至
十
年
六
月
)

鐵
路
管
理
學
校
開
辦
推
級 

..


日
文
補
習
推
(
八
年
四
月
至
八
年
九
月
)

鐵
路
管
理
抖
丙
班
(
八
年
一
月
至
十
一
年
一
月
)

T

鐵
路
管
理
料 

班
(
八
年
九
月
至
十
一
年
六
月
)

鐵
路
管
理
料
法
文
班
(
八
年
九
月
至
十
一
年
十
-
一
月
)

鐵
路
管
理
學
枝
校
長
食
人
鳳
於
-
一
月
離
職
，
由
沈
琪
繼
仕
。

氏
國
九
年
(
一
九
二 

0
年
)

交
通
總
長
禁
恭
綽
，
於
十
一
一
月
提
出
合
併
交
通
部
所
屬
上
海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，
唐
山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
，
鐵
路
管
理
學
枝
，
郵
電
學
校
等
四
校
為
交
通
大
學
之
計
章
，
十
-
一
月
十
五
日
由
內
閉
會
議
通
過
。

二
一
月
十
三
日
，
圖
書
館
落
成
開
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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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居
校

干
校

花
枝

屠
校

干
校

﹒
泥
‘
校

十
月
二
一
日
，
唐
文
治
校
長
因
目
疾
辭
職
，
部
令
炭
鴻
勛
代
理
校
長
。
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鐵
路
管
理
科
第
-
一
屆
畢
素
。

劉
式
訓
恭
、
六
月
二
日
繼
幸
宗
元
仕
枝
長
。

..


郵
電
學
校
開
辦
有
線
電
工
程
皮
班
(
九
年
一
月
至
十
年
十
一
一
月
)

'
鐵
路
管
理
學
校
開
辦
鐵
路
管
理

料
戌
拉
(
九
年
二
月
至
十
二
年
一
月
)

氏
國
十
年
(
一
九
二
一
年
)

一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交
通
大
學
正
式
成
立
，
二
一
月
九
日
成
立
董
事
會
，
華
恭
綽
以
交
通
總
長
兼
仕
校
長
，

設
總
管
理
處
於
北
京
。
上
海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改
稱
交
通
大
學
上
海
學
校
，
由
張
鑄
仕
主
仕
，
放
鴻
勛
仕
副

主
仕
。
唐
山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改
為
交
通
大
學
唐
山
學
校
，
由
羅
忠
忱
佐
主
仕 

芽
以
昇
仕
副
主
仕
。
郵
電

p

學
校
與
鐵
路
管
理
學
校
合
併
為
交
通
大
學
北
京
學
校
，
由
胡
鴻
散
仕
主
仕
'
鐘
銬
為
副
主
仕
。
調
整
斜
靠

，
統
一
學
制
。
以
唐
山
之
機
械
料
邊
上
海
，
以
上
海
之
土
木
料
併
唐
山
，
鐵
路
管
理
科
併
北
京
。
北
京
之

郵
電
併
上
海
。
於
是
上
海
有
電
機
料
，
機
械
料
;
唐
山
有
土
木
料
;
北
京
有
鐵
道
管
理
科
;
正
式
的
入
我

大
學
學
制
，
授
于
畢
業
生
學
士
學
位
。
此
汁
並
附
有
專
門
部
，
附
屬
中
亭
，
及
特
別
班
。

七
月
，
電
氣
機
械
料
改
稱
電
機
料
，
分
電
力
工
程
，
有
線
電
信
，
無
線
電
信
三
一
門
，
先
京
郵
電
學
校

部
份
學
生
轉
來
本
抖
。
土
木
科
學
生
還
唐
山
。
設
機
械
工
程
料
，
由
狄
克
生
(
自
﹒
的
﹒
巳
凹
， 

。
口
)
仕

r
o
g

科
長
，
學
生
由
唐
山
遲
來
。
鐵
路
管
理
科
還
北
京
(
高
年
級
邊
北
京
，
低
年
級
仍
留
沌
繼
繪
上
課
)

機
械
料
遷
沌
，
土
木
料
增
納
由
兌
遷
來
之
學
生
。

..


上
海
鐵
路
管
理
科
學
生
北
邊
來
枝
，
暫
借
西
長
安
街
金
圈
鐵
路
協
會
會
址
為
宿
舍
。
鐵
路
管
理
學
校

舊
生
，
按
其
志
願
，
或
仍
維
持
專
科
資
格
，
繼
續
完
成
其
學
章
，
成
加
修
學
分
，
納
入
新
制
，
攻
讀
學
士

學
位
。
郵
電
學
校
停
辨
，
除
部
份
學
生
轉
入
花
枝
汁
，
已
有
之
班
紋
，
繼
續
辦
理
至
結
章
，
不
再
招
新

生
。

九
年
一
月
入
學
之
有
線
電
工
程
皮
班
，
廿
八
人
於
十
年
十
-
一
月
結
素
，
另
廿
二
一
人
入
專
門
部
，
於
十

年
一
月
以
北
京
交
通
大
學
有
線
電
信
班
專
鬥
部
名
義
畢
業
。
本
年
-
一
月
招
收
之
無
線
電
班
，
約
入
專
門

部4
於
十
五
年
一
月
畢
業
。
鐵
路
管
理
科
在
校
之
丙
、
丁
、
戌
班
，
法
文
雄
，
及
本
年
-
一
月
招
收
之
己
班
，

均
谷
分
為
專
門
部
及
大
學
本
科
兩
紋
。
專
門
部
丙
班
於
十
一
年
一
月
畢
業
，
法
文
班
於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畢

業
，
戊
班
於
十
二
年
一
月
華
索
，
已
班
於
十
三
年
一
月
畢
業
。
本
科
班
則
按
四
年
修
業
期
限
，
畢
業
技
與

學
士
學
位
。

本
年
九
月
平
枝
招
收
鐵
路
管
理
本
科
一
班
。

氏
國
十
一
年
(
一
九
二
二
年
)

本
年
六
月
政
府
玖
姐
，
高
恩
洪
繼
紫
恭
綽
仕
交
通
總
長
。

五
月
至
六
月
，
陸
夢
熊
代
理
華
氏
仕
交
通
大
學
校
長
，
六
月
至
八
月
，
由
開
虞
麟
仕
校
長
。
九
月
，

交
通
跑
長
高
洪
恩
將
三
一
枝
分
訣
，
沌
校
為
交
通
部
南
洋
大
學
，
唐
校
為
交
通
部
唐
山
大
學
，
于
枝
原
擬
撤

消
，
合
併
於
克
唐
兩
枚
，
卒
以
進
行
困
難
，
改
為
唐
山
分
枝
。

改
為
南
洋
大
學
役
，
九
月
，
虛
炳
田

(
孔
生
)
任
校
長
，
恢
彼
鐵
路
管
理
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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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校

﹒
泥
校

﹒
泥
校

唐
技

干
校

﹒
花
枝

唐
校

干
校 ﹒

居
校

俞
文
甜
甜
於
七
月
仕
唐
山
大
學
校
長
。

..

五
月
至
六
月
，
當
光
宇
，
貝
壽
同
分
仕
交
迫
大
學
北
京
學
校
正
副
主
任
。
高
恩
洪
撤
消
平
校
之
令
，

引
起
學
生
請
願
罷
課
，
再
令
解
散
，
或
事
能
擴
大
，
從
乃
改
為
唐
山
分
枝
，
派
全
紹
清
為
校
長
，
.
本
錢
攻

派
邵
恆
溶
為
分
校
校
長
。

氏
國
十
二
年
(
一
九
二
三
年
)

五
月
，
除
杜
街
(
芳
齊
)
績
是
炳
回
住
校
長
，
顧
惟
精
仕
教
務
長
，
機
械
料
由
周
仁
繼
狹
丸
生
仕
科

長
，
四
年
級
分
機
廠
工
務
，
鐵
路
機
務
，
工
業
管
坦
三
一
門
。

籌
捐
是
體
育
館
及
調
暴
室
。

﹒
居
校

干
校

二
月
，
劉
式
訓
復
仕
校
長
。

..

-
一
月
，
獨
立
為
北
京
交
通
大
學
，
由
張
福
建
仕
校
長
。

氏
國
十
三
年
(
一
九
二
四
年
)

電
機
料
之
有
線
電
信
門
，
無
線
電
信
門
合
併
為
電
信
門
。
機
械
抖
併
分
工
業
機
械
及
鐵
道
機
械
-
一

九
月
，
江
所
戰
事
發
生
，
學
校
延
至
十
月
十
一
日
始
問
學
上
清
。

十
一
月
廿
八
日
，
陳
杜
街
辭
職
，
放
鴻
勛
繼
仕
校
長
。
周
仁
為
教
務
長
，
正
純
善
任
雄
吶
喊
叫
什
長
?
徐

佩
璜
是
附
中
主
任
。

孫
鴻
哲
於
十
二
月
繼
任
校
長
。

..


朱
我
農
於
十
二
月
繼
任
校
長
。

氏
國
十
四
年
(
一
九
二
五
年
)
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齊
提
元
碎
侍
芳
坎
上
海
，
校
中
提
前
放
假
，
遠
道
學
生
進
入
租
界
中
法
工
業
學
校
宿

舍
，
十
六
日
邊
返
。

學
年
考
試
。

添
購
捧
場
以
西
氏
也
六
十
餘
哉
。

五
月
三
十
日
，
五
咐
慘
索
，
附
中
一
年
級
學
生
陳
虞
欽
中
彈
失
嗨
，
學
校
罷
課
，
拾
起
七
月
初
始
舉
行

十
二
月
五
日
，
調
美
室
，
體
育
館
落
成
。

擬
定
且
當
研
究
所
計
章
，
向
皮
款
會
請
款
。

為
收
容
率
均
新
生
，
京
末
路
局
撥
用
校
也
三
十
四
故
。

..


九
月
，
分
設
鐵
路
管
程
及
商
業
管
理
兩
抖
。 t.f

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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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校

﹒
花
枝

息
技

﹒
泥
校

是
校

干
校

八
月
六
日
，
交
通
部
海
軍
部
會
電
上
海
南
洋
大
學
凌
校
長
，
若
劃
定
其
敢
當
商
船
學
校
校
址
，
並
派

袁
氏
兼
仕
口
冉
湘
商
船
學
校
籌
備
主
任
。
從
因
政
局
雙
邊
，
永
進
行
。

氏
國
十
五
年
(
一
九
三
六
年
)

三
一
月
十
八
日
，
北
京
八
十
餘
校
學
生
，
因
去
使
國
為
大
沾
口
事
件
，
提
出
最
後
迫
蝶
問
題
，
在
未
安

門
開
大
會
，
為
執
政
政
府
衛
隊
開
槍
擊
斃
學
生
數
十
人
，
全
國
各
地
罷
課
。

創
工
業
研
究
所
，
每
年
由
中
華
丈
化
基
金
委
員
會
補
助
十
一
萬
元
為
經
常
費
用
，
徒
因
學
校
玖
姐
，

計
畫
求
得
實
施
，
指
撥
之
款
，
無
形
中
斷
。
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電
機
料
、
機
械
料
、
鐵
路
管
理
科
舉
行
畢
業
典
禮
。

十
月
九
日
，
舉
行
三
十
週
年
紀
念
會
，
以
大
禮
堂
定
名
為
文
治
堂
，
並
舉
行
工
業
展
覽
會
，
鋪
設
小

鐵
路
，
瑋
枝
國
行
駛
。

一
月
9
芽
以
昇
繼
孫
鴻
哲
仕
校
長
，
三
月
，
由
胡
仁
源
(
次
珊
)
佐
校
長
，
六
月
，
常
蔭
塊
繼
任
。

氏
國
十
六
年
(
一
九
二
七
年
)

作
峙
，

丘
。
。

本
年
國
民
政
府
設
立
大
學
院
，
十
月
一
日
，
蔡
元
培
任
院
長
。
大
學
院
掌
管
全
國
教
育
，
類
似
教
育

-
一
月
十
九
日
，
國
民
革
命
軍
尤
杭
州
，
上
海
發
動
總
罷
工
，
水
電
及
電
車
全
停
，
問
學
才
數
日
，
學

生
求
到
齊
，
乃
宣
佈
暫
張
停
亭
。
三
月
廿
二
日
，
國
民
革
命
軍
到
上
海
，
廿
四
日
克
南
京
，
新
政
府
派
兵

敬
恆
，
楊
銓
接
管
本
枝
，
先
由
政
治
會
議
改
派
宇
範
一
接
收
，
五
月
十
日
淚
鴻
勛
校
長
離
校
。

八
月
，
由
符
舟
升
代
理
校
長
，
並
改
稱
第
一
交
通
大
學
。

鐵
道
管
理
科
改
稱
交
通
管
理
料
，
分
鐵
路
，
營
業
兩
門
。

本
年
始
招
女
生
，
計
有
管
理
科
吳
針
、
、
又
傑
、
趙
淹
等
。

仍
稱
交
通
部
唐
山
大
學
，
由
北
京
政
府
管
轄
，
九
月
，
程
崇
繼
常
蔭
拖
住
校
長
。

..


仍
稱
交
通
部
北
京
交
通
大
學
，
由
北
京
政
府
管
轄
，
七
月
挑
月
禎
繼
朱
我
農
任
校
長
。

氏
國
十
七
年 
l
(
一
九
二
入
年
)

在
革
命
軍
北
進
之
時
，
上
海
之
第
一
交
通
大
學
，
由
大
學
院
管
轄
，
蔡
元
垮
以
大
學
院
院
長
於
二
月

五
六
月
兼
仕
校
長
，
枝
務
則
由
本
校
秘
書
長
程
孝
剛
主
持
。
五
月
二
一
日
，
革
命
軍
在
濟
南
與
日
本
軍
銜
突

，
六
日
入
日
進
駐
北
京
，
北
京
改
稱
為
北
平
。
國
氏
政
府
派
孫
鴻
哲
接
收
唐
枝
，
而
平
枝
則
因
挑
圈
禎
於

六
月
離
枝
，
枝
務
幾
形
中
斷
。

六
月
二
十
入
日
，
國
氏
政
府
令
大
學
院
，
交
通
大
學
按
其
性
嘴
，
仍
應
由
交
通
部
管
理
。

同
日
，
交
通
部
頌
交
通
大
學
組
織
綱
要
，
花
枝
為
第
一
交
通
大
學
，
唐
校
為
第
二
交
通
大
學
，
平
校
為
第

三
交
通
大
學
，
各
校
校
長
均
由
交
通
部
長
兼
任
，
並
每
枝
設
副
校
長
一
人
。
交
通
部
長
玉
伯
幸
，
即
擔
任

各
枝
枝
長
。

八
月
十
一
日
，
國
民
政
府
召
集
全
國
交
通
會
議
於
南
京
，
擬
議
交
通
大
學
攻
剖
，
克
唐
平
=
一
枝
合
併

no 

為
交
通
大
學
，
交
通
部
長
王
伯
莘
為
校
長
，
以
上
海
為
本
部
，
下
設
電
械
工
程
學
院
，
交
通
管
理
學
院
，

司
t 

機
械
工
程
學 
4院
。
以
唐
枝
為
交
通
大
學
土
木
工
程
學
院
，
由
孫
鴻
哲
佐
院
長
，
以
平
校
為
交
通
大
學
交
通

管
理
分
院
，
由
沈
琪
為
分
院
院
長
。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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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枝

是
校

干
校

咒
口
，

d
哺
A

是
校

干
校

花
枝

十
月
四
日
，
中
央
政
治
會
議
父
佈
國
氏
政
府
組
織
法
，
分
交
通
部
為
交
通
，
鐵
道
兩
部
。
十
月
-
一
十

二
一
日
，
因
氏
政
府
令
改
大
學
院
為
教
有
部
。
十
一
月
七
日
，
鐵
道
部
成
立
，
孫
料
仕
部
長
，
交
通
大
學
割

歸
鐵
道
部
管
轄
，
由
孫
料
仕
校
長
，
黎
照
寰
仕
副
校
長
。

裁
撤
小
學
，
攻
中
學
預
料
，
三
一
斗
畢
絮
，
並
逐
漸
減
少
。
克
枝
南
院
租
與
私
人
暫
設
南
洋
中
小
學

本
年
紋
，
交
通
部
長
正
伯
莘
?
招
商
局
總
經
坦
趙
鐵
椅
倡
導
恢
很
美
加
商
船
學
枝
，
航
政
司
長
楊
志

雄
負
責
籌
辦
，
收
回
吳
漱
枝
令
，
並
由
上
海
航
業
父
會
會
長
處
和
德
(
洽
卿
)
協
助
，
經
海
關
總
稅
務
司

氏
國
十
入
年
(
一
九
二
九
年
)

二
月
五
日
，
鐵
道
部
訓
令
，
交
通
大
學
交
通
管
坦
分
院
改
為
此
平
交
迫
大
學
交
通
管
坦
學
院
。

七
月
二
日
，
鐵
道
部
去
佈
鐵
道
部
直
轄
交
通
大
學
暫
行
証
織
大
柄
，
改
沌
枝
交
通
管
坦
學
院
為
鐵
道

管
坦
學
院
，
分
丰
務
、
財
務
、
材
料
三
一
門
。
平
枝
特
交
通
大
學
北
平
鐵
道
管
坦
學
院
，
分
丰
務
、
財
務
-
一

門
。
並
在
追
枝
恢
役
土
木
工
程
-
學
院
。

五
月
，
鄭
華
繼
孫
鴻
哲
仕
唐
山
交
通
大
學
土
木
工
程
學
院
院
長
，
九
月
，
改
由
宇
垢
身
接
倍
。

本
年
夏
，
唐
枝
始
招
安
生
朱
穎
卓
等
，
平
枝
始
招

本
年
夏
，
再
加
商
船
專
科
學
校
籌
備
就
緒
，
正
式
成
立
，
由
五
伯
幸
仕
枝
長
，
楊
志
雄
仕
副
枝
長
，

設
駕
駛
抖
。
.
本
幾
，
正
部
長
無
暇
兼
顧
，
由
精
志
雄
仕
校
長
。

氏
國
十
九
年
，
(
一
九
三 
0
年
)

本
校
校
長
原
由
鐵
道
部
長
孫
料
是
怯
，
至
本
年
十
月
，
派
等
照
寰
專
仕
校
長
。

•.


增
設
料
等
等
院
，
由
表
維
裕
仕
院
長
，
下
設
數
學
物
坦
化
學
三
一
系
。

、 

1
4

，

1

包
E
缸
，

八
月
，
正
式
成
立
研
究
所
，
經
費
除
由
中
華
文
化
基
金
委
員
會
輔
助
一
部
份
汁
，
部
轄
各
路
，
按
月

撥
洋
七
十
二
百
元
。
研
究
所
下
分
設
工
黨
研
究
部
反
經
濟
研
究
部
。

興
建
工
程
館
，
執
信
西
舟
，
金
本
主
場
。

五
月
，
字
會
田
繼
宇
垢
身
仕
院
長
。

..

八
月
，
沈
琪
逝
世
，
部
派
丈
譯
宣
繼
仕
院
長
。

ι

本
年
增
設
輪
機
抖
。

氏
國
廿
年
(
一
九
三
三
年
)

增
設
抹
礦
冶
金
料
，
故
改
稱
交
通
大
學
唐
山
工
程
學
院
。

..


九
月
，
徐
承
棋
繼
丈
譯
宣
仕
院
長
。

氏
國
廿
一
年
(
一
九
三
二
年
)

興
建
容
閑
堂
。
舉
行
咐
七
週
年
紀
念
工
業
展
覽
會
。

料
等
等
院 

數
學
泉
、
化
學
泉
、
物
涅
系
。

.‘
E

A
W

其
人
格
樂
和
同
、
巷
， 

徵
收
船
鈔
(
噸
稅
)
時
，
附
加
百
分
之
十
五
作
為
基
金
。

生
劉
福
寶
等
。

L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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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辭
中

鐵
道
管
理
學
院
改
稱
管
理
學
院
。
治
也
校
各
院
在
如
下 

4
。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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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
4院 

電
力
門
、
電
信
門
。

工
掌
門
、
鐵
道
門
。

鐵
道
門
、
市
玫
門
、
構
造
門
。

•.

電
機
工
程
學

機
械
工
程
學
院

土
木
工
程
學
院

管
理
學
院 

鐵
路
管
理
在
、
財
政
管
理
泉
、
實
業
管
理
系
、
去
務
管
理
泉
。

房
校

四
月
，
孫
鴻
掛
口
繼
宇
書
田
仕
院
長
。

唐
山
工
程
學
院
料
在
如
下

土
木
工
程
料

採
礦
冶
金
料 

構
造
門
、
鐵
道
門
、
建
恭
門
、
市
政
門
。

採
礦
門
、
冶
金
門
。

干
校 

..


北
平
鐵
道
管
理
學
院 

事
務
門
、
財
務
門
。

船
校

一
-
一
八
漱
地
之
役
，
枝
令
被
毀
，
暫
違
法
租
界
亞
爾
培
路
租
屋
間
諜
。

氏
國
廿
二
年
(
一
九
三
三
年
)

花
枝

土
木
工
程
學
院
增
道
路
門
。

干
校 

..


九
月
一
日
成
立
研
究
分
所
，
暫
設
經
濟
研
究
一
部
，
內
分
社
會
經
濟
，
實
當
經
濟
、
交
通
管
理
、
會

計
、
統
計
各
缸
，
每
月
經
費
主
百
元
，
由
絕
技
撥
發
。

船
校

吳
治
枝
令
修
役
，
連
同
土
海
土
諜
。

民
國
廿
三
年
(
一
九
三
四
年
)

這
校

機
械
工
程
學
能
添
設
汽
車
工
程
門
。

氏
國
廿
四
年
(
一
九
三
五
年
)

﹒
泥
校

機
械
工
程
學
院
汽
車
工
程
門
改
為
白
動
車
工
程
門
，
分
汽
車
及
飛
機
兩
姐
。

唐
校

續
蹲
枝
汁
空
地
六
十
五
哉
。

干
校 

..


建
交
通
博
物
館
(
樓
上
為
圖
書
館
)
，
課
室
樓
等
。

氏
國
二
十
五
年
(
一
九
三
六
年
)

回
月
八
日
，
上
海
總
杖
四
十
周
斗
紀
念
，
刊
印
校
友
錄
，
凡
二
一
校
自
述
清
至
民
團
-
一
十
四
年
各
位
級

華
索
肆
幸
者
均
列
入
，
為
最
詳
盡
之
枝
友
錄
。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(
一
九
三
七
年
)

教
育
部
主
行
政
院
核
定
，
全
國
各
大
學
均
歸
其
辦
理
，
故
交
通
大
學
吞
枝
，
台
本
年
八
月
，
改
誰
教

有
部
。
克
枝
之
機
械
工
程
學
院
，
電
機
工
程
學
院
，
土
木
工
程
學
院
合
併
為
工
學
院
，
下
分
機
械
工
程
學

•.


\、 

- 91 一 一的一i


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

~;， "，:于

處
校

是
校

干
校

船
校

絕
技

是
校

船
枚

車
，
電
職
工
程
學
系
，
土
木
工
程
學
泉
。
料
亭
亭
院
改
稱
理
學
院
，
仍
設
化
學
、
物
理
、
教
學
三
一
象
。
管

坦
學
院
，
則
仍
維
持
其
害
。

八
月
一
日
由
交
通
部
移
交
教
育
部
。

八
月
十
三
日
，
漱
混
戰
起
，
教
育
部
忙
於
內
還
當
屬
各
校
。
象
忙
無
暇
照
顧
此
新
接
管
之
學
校
。
黎

照
寰
校
長
率
枝
台
徐
家
涯
遷
入
法
租
界
，
一
二
年
級
借
呂
血
路
震
旦
大
學
校
舍
，
三
四
年
級
借
愛
麥
虞
限

略
中
莘
學
藝
社
，
繼
續
上
課
。

七
月
七
日
蘆
溝
橋
事
變
，
院
址
陷
落
，
孫
鴻
哲
院
長
是
處
成
疾
，
赴
平
治
療
，
於
十
月
間
逝
世
，
院

務
停
頓
，
教
授
及
學
生
向
彼
方
撤
退
。
經
黃
壽
恆
、
許
元
啟
、
.
朱
奉
信
等
教
授
之
勢
力
，
及
時
仕
湘
風
向
路

局
局
長
之
侯
家
源
校
友
協
助
，
於
湖
南
湘
潭
錢
家
巷
租
一
兩
棲
兩
底
位
宅
，
於
十
-
一
月
十
五
日
土
木
象
很

課
，
礦
冶
余
三
四
年
級
別
暫
借
請
湖
南
大
學
，
碩
冶
象
一
三
年
紋
，
僅
各
有
學
生
一
人
，
與
土
木
京
合
併

在
錢
家
巷
上
課
。
黎
照
寰
枝
長
白
沌
電
示
聘
羅
忠
忱
教
授
為
院
長
。
求
到
湘
前
，
由
芽
以
昇
代
捏
，
旋
由

教
育
部
正
式
聘
芽
以
昇
為
院
長
。

..

平
院
陷
落
，
學
生
南
下
經
上
海
至
漢
口
，
於
漢
口
法
租
界
輔
堂
里
交
大
同
學
會
會
址
內
，
請
許
請
教

授
主
持
，
紅
役
院
委
員
會
，
擬
在
漢
口
很
院
，
性
是
時
政
府
播
遷
，
求
獲
定
論
。

仍
隸
交
迫
部
，
淤
-
混
戰
起
，
枝
令
全
毀
，
時
劉
次
訓
仕
校
長
，
暫
邊
租
界
桂
司
斐
爾
路
，
勉
強
維
持
。

氏
團
二
十
七
年

(
一
九
三
八
年
)

在
租
界
上
課
。

於
湘
潭
彼
諜
，
留
漠
之
平
校
同
學
，
亦
經
教
育
部
核
准
於
=
一
月
間
合
併
至
湘
潭
上
課
，
湘
枝
仍
維
持

交
迫
大
學
唐
山
工
程
學
院
校
名
，
設
土
木
、
礦
冶
、
鐵
道
管
理
三
泉
。
因
校
舍
不
敷
'
於
五
月
間
選
湘
鄉

楊
家
灘
，
租
用
前
清
雪
費
總
督
劉
某
之
宅
比
上
課
。
十
一
月
，
日
軍
攻
湘
北
，
長
沙
大
久
，
奉
令
西
邊
，

十 
4
月
一
日
抵
桂
林
，
笠
目
追
敵
機
空
棠
，
全
部
圖
書
、
儀
器
、
行
李
均
被
炸
毀
，
彼
步
行
至
柳
州
暫

停
。

.•


遷
入
租
界
役
，
經
費
撥
湛
困
難
，
乃
告
停
辨
，
將
屆
畢
紫
生
四
十
餘
人
，
輾
轉
至
漢
口
，
由
交
通
部

考
試
，
得
教
育
部
同
意
，
取
得
畢
業
脊
格
。

氏
國
廿
入
年
(
一
九
三
九
年
)

加
枝
撤
退
至
柳
州
稍
停
，
繼
續
西
行
至
貴
州
平
越
，
於
-
一
月
在
平
越
役
諜
。

口
將
淤
商
船
學
校
，
於
本
年
依
照
國
防
最
高
會
議
之
決
定
，
由
教
育
、
交
通
、
海
軍
三
部
籌
辦
，
在
全

慶
役
枝
，
由
教
育
部
高
等
教
育
司
長
吳
俊
升
，
交
通
部
航
長
司
長
付
墨
株
，
長
江
區
航
玫
局
長
王
洸
籌
備

，
於
十
一
月
間
亭
，
定
名
堂
慶
商
船
專
科
學
校
，
由
其
俊
升
仕
校
長
。
在
溉
湖
橋
建
校
舍
，
枝
令
求
建
成

氏
國
廿
九
年
(
一
九
四 

0
年
)

彼
方
校
友
，
以
追
校
還
租
界
上
課
，
而
學
生
問
閩
西
上
，
內
違
者
多
，
乃
有
在
渝
夜
校
之
議
，
經
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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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，
借
招
商
局
停
於
唐
家
花
之
泣
順
輪
上
課
，
設
駕
駛
，
輪
機
，
造
船
=
一
抖
。
從
部
人
?
朱
建
勛校
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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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
主
任
，
初
設
機
械
，
電
機
兩
系
。

白
紅
枚
以
江
順
輪
租
約
期
渦
，
於
三
一
月
連
江
北
人
和
場
，
借
故
家
花
園
及
黃
金
示
祠
上
課
。

氏
國
科
川
年
(
一
九
四
一
年
)

渝
枝
增
設
土
木
泉
，
並
洽
交
通
部
於
九
龍
坡
交
通
技
術
人
員
訓
練
所
新
建
校
舍
時
，
撥
借
一
部
份
。

吳
係
堂
接
仕
分
枝
主
任
。
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珍
珠
港
載
起
，
黎
照
棄
自
沌
飛
淆
。
進
枝
改
以
私
立
南
洋
大
學
名
義
，
由
唐
文
治
仕

枝
長
暫
行
維
持
。

氏
國
卅
一
年
(
一
九
四
二
年
)

、
花
枝
為
偽
政
府
接
管
，
仍
在
中
莘
學
藝
社
上
課
。
徐
家
注
校
舍
為
日
人
同
文
書
院
使
用
。

教
育
部
以
花
枝
陷
落
，
乃
以
全
慶
分
枝
改
為
進
枝
，
仕
吳
係
堂
為
校
長
，
並
遷
往
九
龍
坡
新
址
。
本

年
增
設
航
空
工
程
車
、
工
業
泉
、
管
理
泉
、
運
輸
管
理
車
、
財
務
管
坦
泉
。

貴
州
平
越
之
唐
山
工
程
學
院
，
部
令
由
唐
枚
平
枝
共
同
辦
理
，
改
稱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貴
州
八
刀
枝
，
下

設
唐
山
工
程
學
院
，
有
土
木
、
礦
冶
兩
﹒
系
;
北
平
鐵
道
管
理
學
院
，
有
鐵
道
管
坦
象
。
院
長
芽
以
井
辭
職

，
部
派
胡
博
淵
為
分
校
校
長
。

船
枝
溉
瀾
溪
校
舍
落
成
，
還
入
上
課
。

氏
國
卅
二
年
(
一
九
四
三
年
)

治
枚
成
立
電
信
研
究
所
(
卸
工
料
研
究
所
電
信
學
料
)
，
像
與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，
中
央
廣
樁
事
業

管
理
處
，
中
央
電
工
器
材
廠
，
及
中
央
無
線
電
器
材
成
等
機
關
合
作
而
設
立
者
，
於
七
月
-
一
十
日
奉
教
育

部
令
准
備
索
，
張
鐘
俊
禹
王
仕
，
招
收
大
學
電
機
車
，
物
理
系
畢
業
生
，
在
學
兩
年
，
授
與
碩
士
學
位
。

T

本
年
因
籌
備
之
始
，
本
招
生
。

航
海
專
修
料
，
及
輪
機
專
修
料
，
均
隸
工
學
院
。

貴
州
川
分
校
校
長
胡
博
淵
於
四
月
離
職
，
由
羅
忠
忱
繼
任
。

氏
國
咐
三
年
(
一
九
四
四
年
)

冬
、
野
桂
戰
局
緊
張
，
貴
州
分
校
準
備
還
枝
，
新
址
定
於
堂
慶
附
近
壁
山
之

雄
，
於
十
-
一
月
四
日
由
于
趕
出
發
。

氏
國
咐
四
年
(
一
九
四
五
年
)

-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貴
州
分
枝
在 

家
如
復
課
。
六
月
羅
志
忱
校
長
辭
職
，
由
顧
宜
孫
繼
任
。
六
月
六
日

宮
慶
商
船
學
校
，
合
併
於
交
通
大
學
，
原
有
之
造
船
，
駕
駛
，
輪
機
三
一
料
分
別
改
為
造
船
工
程
系
，

7
家
如
交
通
人
員
訓
練

，
教
育
部
令
該
分
枝
於
暑
期
中
還
甘
肅
，
改
稱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甘
肅
八
刀
枝
，
校
內
教
授
，
均
表
反
對
，
永

幾
'
抗
戰
勝
划
，
乃
作
罷
論
，
籌
備
彼
枝
。
本
年
夏
，
增
設
二
年
制
礦
冶
專
修
抖
。
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，
委
託
渝
枝
創
辦
電
信
技
術
專
修
料
，
於
本
年
夏
招
生
。

勝
剎
仗
，
政
府
收
回
在
上
海
中
莘
學
藝
社
之
偽
交
通
大
學
，
遷
回
徐
家
涯
，
組
上
海
臨
時
大
學
椅
習

班
，
由
宇
壽
雍
仕
班
主
仕
'
管
理
其
學
生
及
一
部
份
自
偽
中
央
大
學
轉
來
之
學
生
。
淪
枝
-
一
千
餘
學
生
，

分
由
此
抵
沌
。

很
員
時
，
合
併
淪
枝
及
偽
交
通
大
亭
各
院
系
，
計
有 

.•


QU 

涅
學
院 

物
理
系
、
化
學
泉
、
數
學
系
。

工
學
院 

電
械
工
程
系
(
分
電
力
門
、
電
修
門
)
，
土
木
工
程
系
(
分
鐵
路
、
結
構
、
市
政
、
水
剝

、
道
路
五
門
)
，
機
械
工
程
系
(
分
機
車
、
台
動
車
、
梨
造
、
動
力
四
門
)
，
航
空
工
程

戶 

系
，
造
船
泉
、
工
業
管
理
系
(
分
電
機
、
機
械
、
土
木
三
一
組
)
;
輪
機
專
修
料
，
航
海
專

h
d

修
料
，
電
信
專
修
抖
。

有
部
核
定
，
借
用
小
龍
坎
資
源
委
員
會
無
線
電
工
廠
一
部
份
房
屋
。
，
成
立
交
通
大
學
金
慶
分
枝
，
由
徐
名

一 94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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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
校 

.:
 
管
理
學
院
:
電
信
管
理
泉
、
財
務
管
理
象
、
運
輸
管
理
泉
。

電
信
研
究
所
。

氏
國
咐
五
年
(
一
九
臼
六
年
)

工
程
玉
泉
。

長
，
師
生
於
六
月
色

治
也
枝
臨
時
大
學
補
習
推
結
束
，
學
生
正
式
編
入
本
杖
。
工
學
院
增
設
水
划
工
程
，
化
學
工
程
，
紡
織

7
家
拘
分
枝
，
進
行
彼
員
。
六
月
部
令
唐
枝
獨
立
，
史
名
為
國
立
唐
山
工
學
院
，
仍
由
顧
宜
掠
任
院

7
家
拘
出
發
，
十
月
抵
唐
山
，
十
一
月
正
式
彼
課
。
計
設
有

土
木
工
程
車

建
築
工
程
車

礦
冶
工
程
在

礦
冶
專
修
抖 

分
鐵
道
工
程
、
構
造
工
程
、
水
剎
主
程
、
衛
生
工
程
、
及
建
築
工
程
五
缸
。

(
本
年
新
設
)

分
採
破
姐
、
冶
金
姐
。
本
年
新
生
開
始
，
分
設
為
抹
碟
工
程
車
冶
金
工
程
車
。

分
採
礦
姐
、
冶
金
缸
。

于
枝
於
三
十
五
斗
春
氣
枝
，
獨
立
為
國
立
北
平
鐵
道
管
捏
學
院
，
由
徐
個
卵
說
仕
院
長
，
除
維
持
尿
布

之
鐵
道
管
趕
車
至
三
十
七
年
畢
索
，
不
再
繪
招
新
生
汁
，
新
設
運
輸
管
理
，
幸
務
管
程
，
財
務
管
理
，
材

料
管
理
由
泉
，
及
添
辦
中
等
技
術
料
，
分
行
車
、
業
務
、
電
信
=
一
准
。

本
斗
-
一
月
，
教
育
部
令
恢
役
吳
如
商
船
學
枝
，
聘
用
均
時
為
校
長
，
租
京
長
治
路
當
去
德
學
枝
舊
址

為
校
舍
。
十
月
十
四
日
，
正
式
開
等
。
部
令
交
大
之
航
海
，
輪
機
兩
料
，
割
歸
辦
理
，
引
起
施
枝
學
潮
。

氏
國
三
十
六
年

(
一
九
四
七
年
〉

四
月
，
輪
機
專
修
料
改
為
輪
機
工
程
祟
，
隸
工
學
院
。
航
海
專
修
料
改
為
航
掌
管
理
祟
，
隸
管
理
學

院
，
但
仍
偏
會
於
駕
駛
技
術
'
並
於
畢
業
徒
有
甲
種
-
一
副
脊
格
。

程
孝
剛
於
九
月
繼
口
將
保
豐
任
校
長
。

氏
國
三
十
七
年
(
一
九
四
八
年
)

平
枝
陷
落
，
唐
枝
遷
江
西
，
走
枝
仍
維
持
，
玉
之
卓
繼
程
孝
叫
任
校
長
。

氏
國
三
十
入
年
(
一
九
四
九
年
)

大
陸
陷
幕
，
枝
務
停
頓
。

氏
國
四
十
五
年
(
一
九
五
六
年
)

四
月
七
日
，
美
國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電
臺
北
同
學
會
，
建
議
創
設
交
通
大
學
電
子
研
究
所
。

四
月
八
日
，
在
臺
北
實
踐
堂
舉
行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創
立
六
十
週
斗
紀
念
大
會
，
由
凌
鴻
勛
主
席
，
宣

讀
美
國
校
友
來
電
，
促
請
在
座
之
教
育
、
交
通
、
經
濟
、
國
防
田
部
長
官
，
協
助
電
子
研
究
所
之
建
立
。

會
後
，
同
學
會
推
陳
樹
人
計
畫
設
立
電
子
研
究
所
工
作
，
各
校
友
多
方
進
行
。

氏
國
四
十
六
年
(
一
九
五
七
年
)

設
立
電
子
研
究
所
。

五
月
三
日
，
教
育
、
國
防
、
經
濟
、
交
通
田
部
會
主
行
政
院
，
請
求
恢
彼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研
究
院
，

十
月
-
一
十
四
日
，
行
政
院
院
會
決
定
，
准
由
教
育
部
先
行
籌
備
。
教
育
部
部
長
張
其
均
，
乃
組
織
籌

備
委
員
會
，
聘
波
鴻
勛
、
宇
熙
謀
為
正
副
主
任
委
員
、
柳
尤
述
、
錢
其
深
、
宇
景
略
、
唐
君
鈞
、
那
聲
厚

、
徐
恩
曾
、
陳
樹
人
、
趙
曾
話
、
色
可
永
、
盛
慶
昧
、
沈
說
泰
、
林
致
于
、
萬
承
烈
等
委
員
。

新
竹
縣
政
府
捐
贈
土
地
計
枝
令
部
份
一
一 

-
i
八
三
一
一
甲
?
宿
舍
部
份
0
.

五
七
四
-
一
中
共
三
一
﹒
一
五

餘
萬
元
收
肆
。

十
一
月
廿
八
日
，
同
學
會
理
事
會
發
起
建
恭
校
舍
募
捐
。
在
美
同
學
，
亦
茉
劃
進
行
。

E

l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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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由
中
。
枝
舍
用
他
旁
氏
他
二
一
切 

由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及
經
濟
部
主
一
曹
雪
灣
電
力
去
司
共
同
負
擔
地
價
三
十



t .~式
開
播
。

氏
國
四
十
七
年
八
一
九
五
入
年

四
月
八
日
校
慶
紀
念
日
，
同
學
會
以
枝
令
棋
型
捐
獻
玫
府
。

六
月
一
日
，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電
于
研
究
所
正
式
成
立
?
在
臺
北
羅
斯
福
路
設
立
辦
事
處
。
教
育
部
聘

宇
熙
詩
兼
仕
所
長
，
並
由
臺
灣
大
學
電
機
余
主
任
盛
慶
珠
處
理
所
務
。

七
月
二
日
，
組
招
生
委
員
會
'
廿 

日
及
廿
六
日
在
臺
灣
大
學
考
試
'
，
八
月
二
一
日 

佈
錄
取
名
單
計

i

h
A

正
取
二
十
名
，
備
取
-
一
十
名
。

上
課
。十
月
六
日
，
假
臺
北
市
實
踐
堂
舉
行
開
學
典
禮
?
在
校
舍
本
建
成
前
，
先
借
臺
灣
大
學
工
學
院
教
室

十
一
月
，
籌
備
委
員
會
結
束
。

十
-
一
月
十
四
日
，
新
竹
新
建
校
舍
破
土
。

氏
國
四
十
八
年
(
一
九
五
九
年
)

汝
鑫
、
五
沌
。

事
。

4
月
，
成
立
顧
問
委
員
會
，
由
炭
鴻
勛
任
主
仕
委
員
，
委
員
錢
其
深
、
徐
恩
曾
、
柳
克
遠
、
越
曾
在

、
唐
君
銷
、
那
聲
厚
、
童
致
誠
、
陳
玉
宮
、
費
時
、
玉
樹
芳
、
沈
觀
泰
、
包
可
永
、
黃
潭
、
儲
炳
祿
、
俞

四
月
，
成
立
建
築
工
程
委
員
會
，
聘
請
校
友
段
品
莊
、
顧
份
德
，
修
城
為
委
員
，
宇
孟
退
為
總
幹

四
月
八
日
，
新
竹
新
建
校
令
其
、
基
。

七
月
，
興
建
教
授
宿
令
-
一
憶
及
學
生
宿
舍
。

九
月
，
新
竹
校
舍
大
樓
落
成
，
遷
至
新
竹
上
課
。

十
一
月
，
我
政
府
正
式
向
聯
合
國
申
請
建
立
電
信
典
電
于
訓
練
研
究
中
心
。

凡
國
四
十
九
年
(
一
九
六 

0
年
)

-
一
月
，
學
生
宿
舍
及
學
人
位
宅
落
成
。

訓
練
之
用
。

六
月
，
第
一
屆
研
究
生
幸
素
。

八
月
，
興
建
圖
書
館
。

氏
國
五
十
年
(
一
九
六
一
年
)

4
月
，
教
育
部
與
國
際
電
信
聯
合
會
簽
約
，
成
立
電
信
典
電
于
訓
練
研
究
中
心
。

九
月
，
興
建
學
員
宿
舍
。
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，
也
梨
電
視
發
射
機
試
播
成
功
，
為
我
國
電
視
廣
播
之
始
。

氏
國
五
十
一
年
(
一
九
六
二
年
)

聯
合
國
特
別
基
金
租
用
電
子
計
算
機
於
-
一
月
中
句
安
裝
完
竣
，
成
立
電
于
計
算
機
中
心
。

-
一
月
十
四
日
，
第
四
次
全
國
教
育
會
議
閉
幕
，
本
所
台
梨
之
發
射
機
，
由
教
育
部
組
教
育
電
視
臺
正

四
月
八
日
枝
庭
，
去
開
展
出
電
子
計
算
機
，
為
我
國
第
一
無
電
子
計
算
機
正
式
使
用
。

十
月
十 
i
日
，
電
信
電
于
訓
練
研
究
中
心
正
式
開
課
?
計
有
微
波
電
于
訓
練
班
，
近
代
通
訊
訓
練
班

兩
班
，
學
員
共
-
一
十
六
人
。
聯
合
國
專
家
三
人
來
枝
執
教
。
十
二
月
十
日
，
增
聞
電
子
計
算
機
初
級
班
，

計
學
員
三
十
人
。

四
月
，
裝
設
完
成
固
能
當
射
，
為
我
國
第
一
部
當
射
。

i

抖 
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聯
合
國
特
別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通
過
補
助
美
金
-
一
十
九
藹
六
千
元
，
作
電
信
典
電
于

1
1
1
i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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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
園
五
十
二
年
(
一
九
六
三
年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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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，
研
梨
發
射
具
空
管
，
及
自
梨
電
晶
體
。

氏
國
五
十
三
年
(
一
九
六
四
年
)

為
教
育
電
視
金
會
一
裝
作
完
成
一
千
瓦
發
射
機
。

六
月
，
教
﹒
育
部
令
增
設
電
于
物
坦
率
及
電
子
工
程
車
大
學
本
料
，
即
參
加
大
學
聯
招
會
招
生
，
共
錄

取
新
生
八
十
三
名
。

電
子
計
算
機
改
裝
為 

I
B
M

一
六
0
型
。

建
立
半
導
體
實
驗
室
。

氏
國
五
十
四
年
(
一
九
六
五
年
)

興
建
實
驗
館
，
由
校
友
會
發
動
募
梢
。

自
梨
氯
氣
氛
體
雷
射
及
積
體
電
路
成
功
。

A
W

聯
合
國
計
畫 

本
年
結
束
。

夏
，
增
設
台
動
控
剖
工
程
系
。
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(
一
九
六
六
年
)

夏
，
增
設
通
訊
工
程
系
(
從
改
帶
電
信
工
程
系
)

氏
國
五
十
六
年
(
一
九
六
去
年
)

七
月
十
一
日
，
教
育
部
令
改
剖
為
主
寺
院
。

宇
間
…
謀
所
長
辭
職
，
九
月
一
日
，
教
有
部
令
鐘
咬
光
接
仕
，
改
稱
院
長
。
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，
同
學
會
慶
和
彼
院
小
組
委
員
會
決
定
募
捐
興
建
圖
書
館
。

氏
國
五
十
去
年
(
一
九
六
入
年
」
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教
育
部
核
定
工
學
院
組
織
規
程
。

二
月
廿
一
日
，
行
政
院
核
定
本
院
電
于
研
究
所
增
設
博
士
班
。

五
月
廿
六
日
，
去
告
征
收
鄰
近
枝
地
面
?
六
五
位
頃
。

七
月
三
日
，
博
士
拉
招
生
口
試
，
錄
取
張
俊
彥
、
謝
清
俊
、
陪
你
龍
其
三
名
。

氏
國
五
十
入
年
(
一
九
六
九
年
)

三
月
七
日
，
銓
咬
光
升
仕
教
育
部
次
長
，
由
劉
浩
春
維
仕
院
長
。

四
月
十
六
日
，
土
地
征
收
完
成
。

六
月
廿
-
一
日
，
圖
書
館
開
工
。

氏
國
五
十
九
年
(
一
九
之 

0
年
)

四
月
八
日
枝
庚
，
圖
書
館
落
成
。

控
制
工
程
系
史
名
計
算
機
與
控
制
學
系
，
分
控
制
與
計
算
械
-
一
姐
。

電
子
交
換
機
，
為
期
四
年
。

七
月
十
七
日
，
張
俊
彥
通
過
博
士
學
位
考
試
，
為
我
國
第
一
位
工
學
博
士
。

氏
國
大
十
年
(
一
九
之
一
年
)

五
月
十
-
一
日
，
奉
教
育
部
核
定
增
設
管
坦
科
學
研
究
所
，
於
暑
期
招
生
開
辦
。

增
時
枝
他
-
一
甲
餘
，
興
建
教
育
大
樓
。
與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合
作
研
究
「
時
間
分
享
式
」
計
算
機
及

四
月
十
日
，
奉
准
增
設
管
坦
科
學
系
，
於
暑
期
招
生
問
辨
。 

當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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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新
購

輯
查
村 

柳
盒
章
、
韓
國
瑞
、
郭
俊
民
、
徐
善
可
、
周
根
昇

~f I':, 氏
國
六
十
一
年
(
一
九
七
二
年
)

五
月
十
-
一
日
，
劉
浩
春
院
長
病
逝
，
由
電
子
研
究
所
所
長
郭
南
宏
代
理
院
務
。

增
設
應
用
數
學
系
，
計
算
機
科
學
系
。
計
算
機
與
控
剎
學
率
役
史
名
為
控
制
工
程
學 

4系
。

教
育
部
派
盛
慶
珠
接
仕
院
長
。
盛
院
長
於
入
月
入
日
接
事
。
因
盛
院
長
在
加
拿
大
尚
有
教
務
束
了
，

仍
由
郭
南
宏
暫
代
理
院
務
。

氏
國
大
十
二
年
(
一
九
七
三
年
)

育
部
人
?
設
立
海
洋
運
輸
學
系
及
航
運
技
術
學
系
， 

、
暑
期
招
生
。

A
V

商
船
同
學
會
發
起
恢
彼
商
船
學
院
，
並
由
海
內
汁
校
友
聯
名
主
教
育
部
交
通
部
請
求
。
本
斗
夏
，
教

放
前
枝
長
八
十
壽
庭
，
海
內
外
校
友
捐
獻
交
大
教
學
基
金
為
壽
。

盛
院
長
於
夏
季
返
圈
，
正
式
祝
害
。
。

氏
國
六
十
三
年
(
一
九
七
四
年
)

D
E
C
-
-
-

一
0
型
計
算
機
安
裝
完
成
。

夏
，
增
設
計
算
機
科
學
研
究
所
，
運
輸
工
程
學
祟
。

擬
訂
擴
枝
計
室
，
謀
擴
充
枝
比
或
進
枝
。

氏
國
六
十
四
年
(
一
九
七
五
年
)

六
月
廿
九
日
，
授
于
前
校
長
波
鴻
勛
學
舉
博
士
學
位
。

比
國
六
十
五
年
(
一
九
七
六
年
)

交
通
大
學
入
十
週
斗
紀
念
。

優

獎

-t r. 

向U
M 

i
l
l
-
-

路
子


本
年
三
月
八
日
，
交
大
同
學
會
舉
行
頒
贈
交
大
在
校
學
生
六
十
三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及
六
十
四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
學
優
獎
典
禮
，
由
學
術
基
金
會
主
任
委
員
程
欲
明
學
長
主
持
頒
獎
。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六
十
三
學
年
度
第
-
一
學
期
榮
獲
學
使
獎
學
生

蔡
于
容
、
謝
士
心
中
、
廖
麗
華
、
許
榮
貴
、
陳
純
鈞
、
楊
國
鏘

鍾
步
青
、
張
俊
閥
、
廖
本
哲
、
楊
史
勇
、
陳
耿
川
、
蔡
士
心
忠

盧
義
泰
、
陳
澤
芳
、
沈
立
勝
、
杭
學
鳴
、
黃
斌
智
、
李
適
中

主
文
智
、
陳
錦
潭
、
莊
堯
棠
、
萬
維
倫
、
李
憲
乾
、
李
慶
忠

鄭
盛
發
、
李
銘
誌
、
張
寶
基
、
彭
介
平
、
邱
仲
文
、
林
德
章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六
十
四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榮
發
學
侵
獎
學
生

楊
國
鋪
、
李
澤
倫
、
廖
麗
華
、
劉
人
仰
、
郭
維
武
、
陳
燒
錯

白
建
信
、
韓
壽
彭
、
徐
初
發
、
屠
德
威
、
景
偉
、
廬
義
泰

魏
宗
參
、
陳
耿
川
、
蔡
志
忠
、
李
慶
忠
、
趙
子
宏
、
童
梓
英

劉
孝
棟
、
洪
耀
山
、
魏
同
賢
、
萬
維
倫
、
曲
承
志
、
李
適
中

任
建
茂
、
林
鎮
邦
、
吳
敏
姿
、
曾
繁
聰
、
陳
柏
蒼
、
郭
俊
民

施
章
就
、
賈
坤
芳
、
康
丹
琪
、
吳
傳
嘉
、
李
立
閥
、
盧
煜
蜴

徐
慰
中
、
蔡
汪
銓
、
施
振
強
、
劉
鎮
崇
、
倪
全
華
、
張
良
杰

蔣
克
定
、
王
本
耀
、
韓
子
義
、
朱
正
進
、
楊
亨
利
、
康
國
寶

吳
敏
姿
、
林
榮
春
、
李
益
昌
、
陳
信
得
、
李
廣
進
、
陳
哲
人

吳
念
成
、
林
紹
風
、
蔡
汪
銓
、
李
立
明
、
蒞
森
雄
、
買
坤
芳

陳
省
陸
、
蔣
時
強
、
溫
志
宏
、
張
良
杰
、
林
瑞
聰
、
馬
代
駿

柯
文
正
、
汪
基
平
、
柴
希
墨
、
劉
發
仁
、
潘
見
仁
、
葉
迺
一
兀

韓
子
義
、
朱
正
進
、
王
本
耀
、
莊
博
仁
、
林
弘
立
、
倪
政
心

楊
亨
利
、
鄭
傳
耀
、
徐
承
祥
、
宋
建
邁

王
文
智
、
何
旭
輝
、
曾
憲
輝
、
吳
中
寶
、
黃
忠
河
、
邱
仲
文

陳
信
宏
、
任
建
茂
、
李
銘
一
一
鼠
、
彭
介
平
、
袁
晉
、
游
園
幹

編

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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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

M

與
林
則
彬
、
張
金
銘
、 

研
究
祥
務
諸
兀

同
參
觀
臺
中
港
及
高
速
公
路
中
南
段

玉
程
六
首

曾
潤
深

臺
中
港
沙
灘
沉
箱
製
造

沉
箱
一
座
噸
三
干
，
平
直
能
將
海
底
填
。

徐
福
重
生
廳
歎
異
，
塵
樓
林
立
在
灘
邊
。

臺
中
附
近
高
速
公
路
路
基
玉
程

洞
川
石
料
覆
紅
泥
，
顛
薪
無
多
灰
土
紙
。

基
礎
工
程
人
不
見
，
但
憑
高
速
騁
輪
蹄
。

堂
原
鄉
間
繞
道

綠
野
田
疇
落
日
缸
，
眼
前
景
色
即
江
東
。


車
橫
徑
狹
宜
姐
轉
，
別
路
依
然
到
划
中
。


面
螺
橋
﹒
尉
娘

廿
四
年
前
薔
掌
廚
，
西
螺
首
次
接
過
街
。

如
今
文
遇
橋
工
建
，
重
繫
圍
裙
切
草
諒
。

安
干
港
堤
散
步

古
港
長
堤
共
夜
行
，
街
燈
倒
映
遠
方
明
。

梧
桐
樹
眸
雙
雙
影
，
潮
退
無
聲
風
轉
輕
。

j支

吉已

多
半
均
為
七
十
翁
，
塵
沙
拂
面
鬢
如
蓬

舊
聞
鐵
路
常
追
憶
，
健
步
猶
堪
年
少
同
。

寄
趙
春
官
兄

巧
合
欣
聞
八
字
同
，
白
頭
宮
女
想
江
束
。

西
齋
我
自
居
先
輩
，
南
國
君
難
覓
晚
藉
。

桂
嶺
瘴
雲
封
木
石
，
虹
橋
夜
月
照
簾
攏
。

聽
知
驛
馬
原
前
定
，
華
髮
蕭
森
海
外
邊
。 

e u 程欲明學長頻「學侵獎」對同學慰勉有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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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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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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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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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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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甘
心
骨
品
背
心
骨
品
咐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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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 

aI

八
十
週
年
校
慶
紀
念
旗

枝
、
反
畫
畫
頌
溫
斐
君
沁


叫
W
語
行
修
宮

丰
達
二
一

春
滿
乾
坤
綠
。
蒼
此
夾
道
雍 

青
龍
弄
、
瀑
布
。

o

丹
鳳
曉
宮
鐘
。
梅
綻
晝
芳
艷
。
竹
陰
積
翠
濃
。

虔
誠
恭
肅
拜
。
武
聖
民
黎
祟
。

題

蒼
松
夾
道
蔽
天
陰
。
拜
謂
帝
君
訪
碧
血
寸
。

廟
貌
莊
嚴
丹
鳳
頂
。
浩
然
正
氣
引
清
吟
。

敬
步
卒
于
友
激
兄

迎
龍
年
齣
奉
和

春
光
措
麗
景
陽
天
。
迎
接
賀
龍
慶
瑞
年
。

剝
復
欣
知
新
國
運
。
河
山
還
我
自
由
前
。

題
衛
師
樓
都
餘
吟
草

比
鄰
隱
彥
賢
。
根
慧
復
參
玄
。
造
就
宗
臨
老
。

詩
情
傲
諦
仙
。
頭
餘
吟
佳
句
。
酒
後
賦
良
篇
。

淑
氣
和
天
地
。
尚
師
珠
玉
緝
。

敬
步
逸
鶴
詞
長

代
啟

兀
且
喜
賦
問
奉
和

同
學
會
編
印
之
「
六
十
一
年
籌
募
教
學
基
金
徵
信
錄
」

龍
兆
鳳
池
春
。
光
華
耀
吉
辰
。
人
和
聯
五
族
。

第
五
頁
上
欄
第
八
行
，
名
稱
有
誤
，
更
正
如
下

•.

o

正 

德
同
航
運
股
份
有
股
公
司

國
泰
頌
三
民 
浩
浩
仁
風
諱
。
彰
彰
一
德
化
鈞
。

誤 

德
國
航
業
公
司

策
畫
完
設
建
。
戶
足
富
財
均
。

謹
此
更
正
，
並
致
歉
意
。

美
觀
價
康
歡
迎
函
購

為
紀
念
母
校
八
十
週
年
校
慶
，
經
延
聘
專
家
設
計
紀
念

i

-
w
，
試
一
種
，
於
校
慶
時
發
售
，
供
留
紀
念
。
因
設
計
美
觀
，
價

格
至
康
，
每
頓
僅
售
成
本
二
十
元
，
極
受
歡
迎
。
站
尚
有
部

份
存
餘
，
歡
迎
同
學
函
購
，
每
頓
仍
售
二
十
元
，
請
劃
攘
郵

局
一
二
九
四
六
號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經
常
會
帳
戶
肢
，
款
到

即
寄
，
售
完
為
丘
。

山
出
三
只
篤
行
知
新
致
遠


品
骨

m

、

林
崇
文
尚
式
育
經
給
材

料
質
的
字
宏
才
智
另
存
泛

的
篤
執
教
化
三
于
眾
叭 

「
同
學
鋒
補
遺
」
「
徽
信
鋒
」

終
採

均
分
別
印
就 

9
函
索
即
寄

行
道
弘
揚
入
十
春
仰


本
會
上
年
出
版
之
同
學
錄
所
遺
漏
部
分
，
業
已
編
印
「

品
骨
品
骨

知
中
學
外
絃
歌
成
料

叭
新
秀
一
頓
者
師
道
等
悶

悶
致
力
中
與
嵩
壽
耗
蚓

遠
山
近
水
樂
天
真
叫
 

同
學
錄
補
遺
」
一
種
，
隨
同
學
錄
附
贈
，
凡
前
購
同
學
錄
尚

未
收
到
是
項
補
遺
者
，
請
來
函
索
取
，
當
即
事
上
。

又
本
會
六
十
一
年
籌
募
教
學
基
金
徵
信
錄
，
業
已
編
印

就
緒
，
除
部
份
已
請
由
各
經
寡
人
轉
送
各
捐
募
人
外
，
至
各

學
長
如
有
需
要
是
項
徵
信
錄
者
，
亦
請
來
函
索
取
，
以
俾
奉

上
。

(
來
函
請
寄
臺
北
市
長
沙
街
一
段
二
號
二
樓
交
通
大
學

恭
恭
林
林
林
林
林
品
骨
品
帶
林
林
峙
仰
"
叫
材
林
品
骨
品
骨
品
帶
品
帶
品
帶
品
骨
u
林
林
林
品
帶
綠
綠

U 

同
學
會
收 

、、t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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